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６０

证券简称：茂硕电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７１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１

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１

次临时会议通知及会

议资料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在公司

会议室召开

。

本次会议应当参加表决董事

８

名

，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８

名

。

会议由董事长顾永德先

生主持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二

、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

审议通过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①

公司总部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日

１０

日搬迁至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发路

８

号金融服务技术创

新基地

２

栋

９

楼

Ａ

、

Ｂ

、

Ｃ

、

Ｄ

单元

。

详细内容可参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刊登的

《

关于公司办公地址变更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２－０６８

）。

根据目前经营发展的

情况

，

公司拟将注册地址由

“

深圳市南山区松白路关外小白芒桑泰工业园六层

”

变更为

“

深圳市

南山区科技园科发路

８

号金融服务技术创新基地

２

栋

９

楼

Ａ

、

Ｂ

、

Ｃ

、

Ｄ

单元

”。

②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标的股份已实施完成并授予登记

，

公司注册资本

、

股本发生了

变动

。

根据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

就股权激励计划的有

关事宜向董事会授权

，

公司董事会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１

，

７０８

，

８００

股

，

根据

《

公司法

》、《

证券法

》

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股东大会的上述授权

，

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人民币为

９８

，

７８８

，

８００．００

元

，

股本人民币为

９８

，

７８８

，

８００．００

元

。

据此

，

对

《

公司章程

》

作出相应的修改

，

具体如下

：

序

号

条款 修订前 修订后

①

第一章

第五条

公司住所

：

深圳市南山区松白路关

外小白芒桑泰工业园

６

层

；

邮政编

码

：

５１８０５５

公司住所

：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

发路

８

号金融服务技术创新基地

２

栋

９

楼

Ａ

、

Ｂ

、

Ｃ

、

Ｄ

单 元

；

邮 政 编 码

：

５１８０５７

②

第一章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９

，

７０８

万元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９８７８．８８

万

元

③

第三章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９

，

７０８

万股

，

公司的

股本结构为

：

普通股

９

，

７０８

万股

，

其

他种类股

０

万股

。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９

，

８７８．８８

万股

，

公

司的股本结构为

：

普通股

９

，

８７８．８８

万股

，

其他种类股

０

万股

。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

（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８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２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为满足公司经营管理及发展的需要

，

董事会同意公司

：

①

向中国建设银行深圳科苑支行申请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２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

其中公

司最高可用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２

亿元

，

由实际控制人顾永德先生提供担保

；

全资子公

司

———

深圳茂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可使用该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

，

由公司提供担保

。

该综合授信额度有效期为

１２

个月

；

②

向招商银行深圳华侨城支行申请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１．５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

其中公

司使用该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１．５

亿元

，

由实际控制人顾永德先生提供担保

；

全资子公

司

———

深圳茂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可使用该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

，

由公司提供担保

。

该综合授信额度有效期为

１２

个月

。

办理上述授信项下具体融资业务时本决议均为有效

，

并授权董事长顾永德先生就贷款利

率

、

还款计划

、

抵押方式等贷款具体事项与银行协商

，

签订相关合同

。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

（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８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３

、

审议通过

《

关于为子公司深圳茂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董事会同意公司为子公司深圳茂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

①

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深圳科苑支行申请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２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

全

资子公司深圳茂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可使用该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

，

该综合授信额

度有效期为

１２

个月

，

由公司提供担保

；

②

公司向平安银行深圳分行申请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７０００

万元整的综合授信额度

，

该申请

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次临时会议及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拟增加全资子公司深圳茂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使用该综合授信额

度不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

，

该综合授信额度有效期为

１２

个月

，

由公司提供担保

；

③

公司向招商银行深圳华侨城支行申请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１．５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

全

资子公司深圳茂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可使用该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

，

该综合授信额

度有效期为

１２

个月

，

由公司提供担保

。

董事会认为

，

被担保人茂硕电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因其业务发展

，

需要向银行申请授

信额度以保证周转资金需求

。

为茂硕电子提供担保有利于促进公司主业的持续稳定发展

，

进而

提高其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

。

茂硕电子经营情况良好

，

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

。

上述担保事项符合

《

公司章程

》、《

对外担保管理办法

》

的规定

，

其决策程序合法

、

有效

。

经董事会

审核

，

同意为茂硕电子提供担保

，

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办理

。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

、

法

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有效控制公司对外担保风险

。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

（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８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三

、

备查文件

１

、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２

、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６０

证券名称：茂硕电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７２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

８

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

“

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

８

次临时会议通知及会

议资料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在公司

会议室召开

。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５

名

，

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５

名

，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方向一

主持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二

、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为满足公司经营管理及发展的需要

，

监事会同意公司

：

①

向中国建设银行深圳科苑支行申请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２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

其中公

司最高可用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２

亿元

，

由实际控制人顾永德先生提供担保

；

全资子公

司

———

深圳茂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可使用该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

，

由公司提供担保

。

该综合授信额度有效期为

１２

个月

。

②

向招商银行深圳华侨城支行申请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１．５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

其中公

司使用该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１．５

亿元

，

由实际控制人顾永德先生提供担保

；

全资子公

司

———

深圳茂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可使用该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

，

由公司提供担保

。

该综合授信额度有效期为

１２

个月

。

办理上述授信项下具体融资业务时本决议均为有效

，

并授权董事长顾永德先生就贷款利

率

、

还款计划

、

抵押方式等贷款具体事项与银行协商

，

签订相关合同

。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

（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５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２

、

审议通过

《

关于为子公司深圳茂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监事会同意公司为子公司深圳茂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

①

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深圳科苑支行申请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２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

全

资子公司深圳茂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可使用该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

，

该综合授信额

度有效期为

１２

个月

，

由公司提供担保

。

②

公司向平安银行深圳分行申请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７０００

万元整的综合授信额度

，

该申请

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次临时会议及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拟增加全资子公司深圳茂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使用该综合授信额

度不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

，

该综合授信额度有效期为

１２

个月

，

由公司提供担保

。

③

公司向招商银行深圳华侨城支行申请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１．５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

全

资子公司深圳茂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可使用该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

，

该综合授信额

度有效期为

１２

个月

，

由公司提供担保

。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

（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５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三

、

备查文件

１

、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２

、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６０

证券简称：茂硕电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７３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担保情况概述

经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１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深圳茂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茂硕电子

”）

提供担保

。

１

、

本次担保的具体情况

：

①

公司拟向中国建设银行深圳科苑支行申请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２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

其中

，

全资子公司茂硕电子可使用该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

，

该综合授信额度有

效期为

１２

个月

，

由公司提供担保

。

②

公司向平安银行深圳分行申请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７０００

万元整的综合授信额度

，

该申请

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次临时会议及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拟增加全资子公司茂硕电子可使用该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

，

该综合授信额度有效期为

１２

个月

，

由公司提供担保

。

③

公司拟向招商银行深圳华侨城支行申请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１．５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

其中全资子公司茂硕电子可使用该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

，

该综合授信额度有

效期为

１２

个月

，

由公司提供担保

。

２

、

上述对子公司的担保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

二

、

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深圳茂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地址

：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松白路

１０６１

号桑泰工业园

１

栋厂房四楼

、

七楼

法定代表人

：

皮远军

注册资本

：

９８０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经营范围

：

开关电源

、

变压器

、

电感的设计

、

技术开发

、

生产和销售

；

经营进出口业务

（

法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

，

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

：

茂硕电子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公司拥有其

１００％

股权

。

被担保人的主要财务指标

：（

单位

：

元

）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１

年

（

经审计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０９

月

３０

日

（

未经审计

）

营业收入

３５０

，

６２７

，

６３６．８６ ２４２

，

０５７

，

６０５．３８

利润总额

１４

，

２８０

，

０９０．１５ １２

，

８０３

，

５９３．８３

净利润

１０

，

６６６

，

５７９．４６ ９

，

６１６

，

６８９．７６

资产总额

８４

，

２４３

，

４１６．１０ １４８

，

２９５

，

６０５．０７

负债总额

６３

，

１０９

，

１１５．２８ １１７

，

５４４

，

６１４．４９

负债率

７４．９１％ ７９．２６％

净资产

２１

，

１３４

，

３００．８２ ３０

，

７５０

，

９９０．５８

三

、

拟签订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担保协议尚未签署

，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由公司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深圳科苑支行

、

平安银行深圳分行

、

招商银行深圳华侨城支行协商确定

。

公司提供的担保为连带责任保证

，

期

限为

１２

个月

。

四

、

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

，

被担保人茂硕电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因其业务发展

，

需要向银行申请授

信额度以保证周转资金需求

。

为茂硕电子提供担保有利于促进公司主业的持续稳定发展

，

进

而提高其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

。

茂硕电子经营情况良好

，

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

内

。

上述担保事项符合

《

公司章程

》、《

对外担保管理办法

》

的规定

，

其决策程序合法

、

有效

。

经

董事会审核

，

同意为茂硕电子提供担保

，

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办理

。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

法律

、

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有效控制公司对外担保风险

。

五

、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

公司及其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累计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

，

占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２．２９％

；

本次为茂硕电子在中国建设银行深圳科苑支行

、

平安银行深圳分行

、

招商银行深圳华侨城支行等三家银行提供担保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５

亿元

，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６６．８６％

。

公司及其子公司合并报表外的对外担保余额为

０

，

均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

六

、

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对该担保发表如下意见

：

公司本次担保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

行为

。

本次担保的对象深圳茂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

公司对其有绝对的控制权

，

该子公司目前

的经营状况稳定

、

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

，

公司对其提供担保不会影响公司利益

，

且

公司已制定了严格的对外担保审批权限和程序

，

能有效防范对外担保风险

。

七

、

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１

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８

证券简称：拓日新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７３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９

日届满

。

为了顺利完成董事会的换届选举

（

以下简称

“

本次换届选举

”），

本公司董事会

依据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相关规定

，

将第三届董事会的组成

、

董事候选人的推荐

、

本次

换届选举的程序

、

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等公告如下

：

一

、

第三届董事会的组成

按照本公司现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第三届董事会将由

９

名董事组成

，

其中独立董事

３

名

，

董事任期自本公司相关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

二

、

董事候选人的推荐

（

董事候选人推荐书见附件

）

（

一

）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推荐

本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

、

在本公告发布之日单独或者合并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

３％

以上

的股东可向第二届董事会书面提名推荐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

二

）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推荐

本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

、

在本公告发布之日单独或合并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的

股东可向第二届董事会书面提名推荐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三

、

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

１

、

推荐人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１０

天内

（

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５

日前

）

按本公告约定的方式向本公

司董事会推荐董事候选人并提交相关文件

；

董事会同时在本公司以及人才市场等广泛搜寻

董事人选

。

２

、

在上述推荐时间届满后

，

本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将对推荐的董事候选人进行资格

审查

，

对于符合资格的董事人选

，

提交本公司董事会审议

。

３

、

本公司董事会将召开会议确定董事候选人名单

，

并以提案的方式提请本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

４

、

董事候选人应在股东大会召开之前作出书面承诺

，

同意接受提名

，

并承诺资料真实

、

完整并保证当选后履行董事职责

，

独立董事候选人亦应依法作出相关声明

。

５

、

公司在发布召开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股东大会通知时

，

将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有关材

料

（

包括但不限于提名人声明

、

候选人声明

、

独立董事履历表

、

候选人关于独立性的补充声

明

）

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审核

。

四

、

董事任职资格

（

一

）

非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根据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本公司董事候选人应为自然人

，

凡

具有下述条款所述事实者不能担任本公司董事

：

１

、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

２

、

因贪污

、

贿赂

、

侵占财产

、

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

被判处刑罚

，

执

行期满未逾

５

年

，

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

，

执行期满未逾

５

年

；

３

、

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

、

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

、

经理

，

对该公司

、

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

任的

，

自该公司

、

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

３

年

；

４

、

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

、

责令关闭的公司

、

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

并负有个人责任

的

，

自该公司

、

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

３

年

；

５

、

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

６

、

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

，

期限未满的

；

７

、

法律

、

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

（

二

）

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本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除需具备上述董事任职资格之外

，

还必须满足下述条件

：

１

、

具备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

，

熟悉相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规章及规则

；

２

、

具有五年以上法律

、

经济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

３

、

有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

４

、《

公司章程

》

规定的其他条件

。

５

、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

不得担任本公司的独立董事

：

（

１

）

在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

主要社会关系

（

直系亲属是指配

偶

、

父母

、

子女等

；

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

、

岳父母

、

儿媳女婿

、

兄弟姐妹的配偶

、

配偶的

兄弟姐妹等

）；

（

２

）

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公司前十名股东的自然人股东及其

直系亲属

；

（

３

）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

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

（

４

）

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三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

（

５

）

为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

、

法律

、

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

６

）《

公司章程

》

规定的其他人员

；

（

７

）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人员

。

五

、

关于推荐人应提供的相关文件说明

（

一

）

推荐人推荐董事候选人

，

必须向本公司董事会提供下列文件

：

１

、

董事候选人推荐书

（

原件

）；

２

、

推荐的董事候选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

原件备查

）；

３

、

推荐的董事候选人的学历

、

学位证书复印件

（

原件备查

）；

如推荐独立董事候选人

，

还

需提供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复印件

；

４

、

能证明符合本公告规定条件的其他文件

；

５

、

推荐人资格证明

。

若推荐人为本公司股东

，

则应提供下列文件

：

（

１

）

如是个人股东

，

则需提供其身份证明复印件

（

原件备查

）；

（

２

）

如是法人股东

，

则需提供其营业执照复印件

（

原件备查

）；

（

３

）

股票账户卡复印件

（

原件备查

）。

（

二

）

推荐人向本公司董事会推荐董事候选人的方式如下

：

１

、

本次推荐方式仅限于亲自送达或邮寄两种方式

。

２

、

推荐人必须在本公告通知的截止日期当日的下午五点半前将相关文件送达或者邮寄

至

（

以收件邮戳时间为准

）

本公司指定联系人处方为有效

。

六

、

联系方式

联系人

：

刘强 任英

联系电话

：

０７５５－２９６８００３１

，

２９６８０２５８

联系传真

：

０７５５－２９６８０３００

联系地址

：

深圳市南山区侨香路香年广场

Ａ

栋

８０４

室

邮政编码

：

５１８０５３

特此公告

。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附件

：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推荐书

提名人 联系电话

证券账户号码 持股数量

提名董事候选人类别

□

非独立董事

□

独立董事

（

请在董事类别前打

“

√

”）

董事候选人信息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任职资格

：

是否符合规定的条

件

简历

（

包括但不限于学历

、

职

称

、

详细工作履历

、

兼职情况

等

，

可另附纸张

）

其他说明

（

包括但不限于与公

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

、

是否持有公

司股份

、

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等情况的说明

，

可另附纸张

）

推荐人

：（

签名

／

盖章

）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８

证券简称：拓日新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７４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９

日届满

。

为了顺利完成监事会的换届选举

（

以下简称

“

本次换届选举

”），

本公司监事会

依据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的相关规定

，

将第三届监事会的组成

、

监事候选人的推荐

、

本次换

届选举的程序

、

监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等事项公告如下

：

一

、

第三届监事会的组成

按照本公司现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第三届监事会将由

３

名监事组成

，

其中职工代表出任

的监事

１

名

。

监事任期自本公司相关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

二

、

监事候选人的推荐

（

监事候选人推荐书见附件

）

（

一

）

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候选人的推荐

本公司监事会和在本公告发布之日单独或者合并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

３％

以上的

股东可向第二届监事会书面提名推荐股东代表担任的第三届监事会的监事候选人

。

（

二

）

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的产生

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由本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

。

三

、

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

１

、

推荐人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１０

天内

（

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５

日前

）

按本公告约定的方式向本公

司监事会推荐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候选人并提交相关文件

。

２

、

在上述推荐时间届满后

，

本公司监事会召开会议

，

对推荐的监事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

，

确定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候选人名单

，

并以提案的方式提请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３

、

监事候选人应在相关股东大会召开之前作出书面承诺

，

同意接受提名

，

承诺资料真实

、

完整并保证当选后履行监事职责

。

四

、

监事任职资格

根据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本公司监事候选人应须具有与担任

监事相适应的工作阅历和经验

，

并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监事职责

。

凡具有下述条款

所述事实者不能担任本公司监事

：

１

、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

２

、

因贪污

、

贿赂

、

侵占财产

、

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

被判处刑罚

，

执行

期满未逾

５

年

，

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

，

执行期满未逾

５

年

；

３

、

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

、

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

、

经理

，

对该公司

、

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

任的

，

自该公司

、

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

３

年

；

４

、

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

、

责令关闭的公司

、

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

并负有个人责任

的

，

自该公司

、

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

３

年

；

５

、

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

６

、

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

，

期限未满的

；

７

、

法律

、

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

五

、

关于推荐人应提供的相关文件说明

（

一

）

推荐人推荐监事候选人

，

必须向本公司监事会提供下列文件

：

１

、

监事候选人推荐书

（

原件

）；

２

、

推荐的监事候选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

原件备查

）；

３

、

推荐的监事候选人的学历

、

学位证书复印件

（

原件备查

）；

４

、

能证明符合本公告规定条件的其他文件

；

５

、

推荐人资格证明

。

若推荐人为本公司股东

，

则应提供下列文件

：

（

１

）

如是个人股东

，

则需提供其身份证明复印件

（

原件备查

）；

（

２

）

如是法人股东

，

则需提供其营业执照复印件

（

原件备查

）；

（

３

）

股票账户卡复印件

（

原件备查

）。

（

二

）

推荐人向本公司监事会推荐监事候选人的方式如下

：

１

、

本次推荐方式仅限于亲自送达或邮寄两种方式

。

２

、

推荐人必须在本公告通知的截止日期当日的下午五点半前将相关文件送达或者邮寄

至

（

以收件邮戳时间为准

）

本公司指定联系人处方为有效

。

六

、

联系方式

联系人

：

刘强 任英

联系电话

：

０７５５－２９６８００３１

，

２９６８０２５８

联系传真

：

０７５５－２９６８０３００

联系地址

：

深圳市南山区侨香路香年广场

Ａ

栋

８０４

室

邮政编码

：

５１８０５３

特此公告

。

深圳市拓日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附件

：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推荐书

提名人 联系电话

证券账户号码 持股数量

监事候选人信息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任职资格

：

是否符合规定的条

件

简历

（

包括但不限于学历

、

职

称

、

详细工作履历

、

兼职情况

等

，

可另附纸张

）

其他说明

（

包括但不限于与公

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

、

是否持有公

司股份

、

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等情况的说明

，

可另附纸张

）

推荐人

：（

签名

／

盖章

）

年 月 日

股票简称：步步高 股票代码：

002251

公告编号：

2012-040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12

月

21

日以邮件的方式发出

，

并于

12

月

26

日上午以传真表决的方式召开

。

因本次董事会表决

的议案均为关联交易事项

，

关联董事王填

、

张海霞

、

刘亚萍均回避了本次表决

。

本次会议应参加

表决董事

4

人

，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4

人

。

会议的召集

、

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

定

。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

一

、

会议以

4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与步步高投资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签署

<

房屋租赁协议

>

的关联交易议案

》。

公司向步步高投资集团租赁位于湘潭市韶山西路的金海大厦负一楼及地上

3－6

层

，

建筑面

积为

12,508.27

平方米

，

租金为

12.6

万元

/

月

、

房屋维修费及物业管理费为

3.6

万元

/

月

。

租赁期限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

。

二

、

会议以

4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子公司湘潭步步高连锁超市

有限责任公司与步步高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

<

房屋租赁协议

>

的关联交易议案

》。

公司子公司湘潭步步高连锁超市有限责任公司向步步高投资集团租赁位于湘潭市韶山西

路的金海大厦地面

1-2

层

，

建筑面积为

8,534.94

平方米

；

租金为

12.6

万元

/

月

、

房屋维修费及物业

管理费为

3.6

万元

/

月

；

租赁期限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

。

上述事项详见同日披露的

《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

2012-041

），

独

立董事均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

特此公告

。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股票简称：步步高 股票代码：

002251

公告编号：

2012-041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1

、

因公司及公司子公司湘潭步步高连锁超市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湘潭步步高连锁超

市

"

）

与步步高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步步高投资集团

")

签订的

《

房屋租赁协议

》，

将

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到期

。

因公司经营发展

、

管理需要

，

公司及公司子公司湘潭步步高连锁超市

决定分别重新与步步高投资集团签署

《

房屋租赁协议

》。

2

、

湘潭步步高连锁超市为公司子公司

,

步步高投资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

，

根据

《

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2012

年修订版

）》

的有关规定

，

该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

3

、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关联董事王填

、

张海霞

、

刘亚萍

均回避了对该事项的表决

。

二

、

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

、

关联方介绍

步步高投资集团

成立时间

:2003

年

2

月

20

日

注册资本

:11,767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张海霞

注册地

：

湘潭市岳塘区荷塘乡政府办公楼

2

楼东头

经营范围

：

投资商业

；

普通货物运输

（

不含危险及监控化学品

）；

物业管理

；

仓储保管

；

商品

配送

；

农副产品加工

；

政策允许经营的进出口业务

（

以上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凭许可证经营

）。

截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

，

步步高投资集团的总资产为

721,257.45

万元

，

净资产

(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权益

)

为

103,264.26

万元

，

主营业务收入为

685,833.64

万元

，

净利润

（

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

为

9,156.11

万元

。 （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2

、

关联关系

步步高投资集团

：

为公司控股股东

，

现持有本公司

150,504,156

股股份

，

占本公司股份总数

的

55.67%

。

3

、

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及公司子公司湘潭步步高连锁超市和步步高投资集团的财务状况良好

，

且该关联交

易符合交易各方的商业利益

，

有利于各方的长期稳定发展

。

因此

，

上述关联交易不存在重大履

约风险

。

4

、

2012

年公司与步步高投资集团发生的房屋租赁的关联交易总额为

815.07

万元

（

其中公

司租赁步步高投资集团所有的金海大厦负一楼及地上

3－6

层的租金为

162

万元

、

公司子公司湘

潭步步高连锁超市租赁步步高投资集团所有的金海大厦地面

1-2

层的租金为

162

万元

、

公司租

赁步步高投资集团所有的湘潭市莲城商业步行街项目临建设南路的

C2

栋

1-2

层租金

264.07

万

元

、

公司租赁步步高投资集团所有的湘潭市建设北路

2

号康星大厦地面

1-2

层的租金为

227

万

元

）。

公司预计

2013

年与步步高投资集团发生的该类型的关联交易总额为

615.8

万元

（

其中公司

租赁步步高投资集团所有的金海大厦负一楼及地上

3－6

层的租金为

194.4

万元

、

公司子公司湘

潭步步高连锁超市租赁步步高投资集团所有的金海大厦地面

1-2

层的租金为

194.4

万元

、

公司

租赁步步高投资集团所有的湘潭市建设北路

2

号康星大厦地面

1-2

层的租金为

227

万元

）。

三

、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

、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

1

）

公司向步步高投资集团租赁位于湘潭市韶山西路的金海大厦负一楼及地上

3－6

层

，

建

筑面积为

12,508.27

平方米

，

租金为

12.6

万元

/

月

、

房屋维修费及物业管理费为

3.6

万元

/

月

。

租赁期

限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

。

该物业的租赁用于公司总部办公大楼之用途

。

公司每月

10

日前将当月租金

、

房屋维修费及物业管理费支付给步步高投资集团

。

2013

年

、

2014

年

、

2015

年公司租赁该物业每年支付给步步高投资集团的租金

、

房屋维修费及物业管理费

合计为

194.4

万元

。

（

2

）

公司子公司湘潭步步高连锁超市有限责任公司向步步高投资集团租赁位于湘潭市韶

山西路的金海大厦地面

1-2

层

，

建筑面积为

8,534.94

平方米

；

租金为

12.6

万元

/

月

、

房屋维修费及

物业管理费为

3.6

万元

/

月

；

租赁期限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

。

该物业的租赁用

于公司子公司湘潭步步高连锁超市金海店卖场经营之用途

。

公司子公司湘潭步步高连锁超市每月

10

日前将当月租金

、

房屋维修费及物业管理费支付

给步步高投资集团

。

2013

年

、

2014

年

、

2015

年公司子公司湘潭步步高连锁超市租赁该物业每年

支付给步步高投资集团的租金

、

房屋维修费及物业管理费合计为

194.4

万元

。

上述协议涉及的两宗物业的租赁价格调整原因为

：

在

2009

年签署上述两宗物业的相关租

赁协议时所拟定租赁价格基本等于该等物业每年的摊销折旧费用及相关税费

，

租赁价格相对

较低

；

目前上述租赁物业所在商圈已日趋成熟

，

同类地段相类似物业的租赁价格已迅速提高

。

公司及公司子公司湘潭步步高连锁超市与步步高投资集团经友好协商

，

在综合考虑各方面因

素后

，

决定对上述物业的租赁价格进行适当调整

，

调整后的租赁价格仍略低于同类地段相类似

物业的市场价格

。

2

、

交易的定价依据

遵循公平

、

公正的原则

，

以公司在同一地区与其它物业方签订的物业租赁协议为基准并适

当下浮

，

经双方协商确定

。

3

、

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2012

年

12

月

26

日公司与步步高投资集团签署

《

房屋租赁协议

》，

租赁期限自

2013

年

1

月

1

日

起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

，

该协议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方可生效

。

2012

年

12

月

26

日公司子公司湘潭步步高连锁超市与步步高投资集团签署

《

房屋租赁协

议

》，

租赁期限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

，

该协议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方可

生效

。

四

、

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

交易的必要性

、

持续性以及预计持续进行此类型关联交易的情况

因公司及公司子公司湘潭步步高连锁超市租赁的步步高投资集团的物业将到期

。

公司及

公司子公司湘潭步步高连锁超市经营发展

、

管理的需要

，

公司及公司子公司湘潭步步高连锁超

市重新与步步高投资集团签订

《

房屋租赁协议

》，

公司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持续进行此类关联

交易

。

2

、

选择与关联方

(

而非市场其他交易方

）

进行交易的原因

上述物业均为公司及公司子公司湘潭步步高连锁超市向步步高投资集团续租

，

在同一商

圈无法找到合适物业

，

且步步高投资集团出租给公司及公司子公司湘潭步步高连锁超市的物

业租赁价格略低于市场价格

。

3

、

关联交易的公允性以及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

、

经营成果的影响

公司及公司子公司湘潭步步高连锁超市与步步高投资集团签署的

《

房屋租赁协议

》

的租赁

价格

，

依据同一地区

、

同一商圈的市场行情为基准

，

略低于市场价格

。

本公司认为

，

上述关联交

易是公允的

，

没有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

，

有利于公司及公司子公司的发展

，

符合广大股东的利

益

，

对公司及公司子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

4

、

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由于上述关联交易金额占同类金额比例较小

，

公司不会因上述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

上

述关联交易不会对上市公司的独立性造成影响

，

符合公司及股东整体利益

。

五

、

独立董事的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任天飞

、

王敬

、

胡金亮对该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查

，

同意提交董事会审

议

。

独立董事任天飞

、

王敬

、

胡金亮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公司及公司子公司湘潭步步高连锁超市

与步步高投资集团发生的关联交易

，

符合公司和公司子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

，

租赁价格公

允

，

符合广大股东的利益

。

该关联交易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及

《

关

联交易管理办法

》

的规定

；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事项

。

六

、

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华西证券

"

）

经过核查认为

：

本次房屋租赁关

联交易系因公司正常经营需要而发生

，

交易双方遵循了客观

、

公正

、

公平的交易原则

，

关联交易

定价公允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

公司履行了相关决策程序

，

在审议议案

时关联董事在表决时予以回避

，

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华西证券

同意公司本次向步步高投资集团租赁房屋的关联交易事项

。

七

、

备查文件

1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会议决议公告

；

2

、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及公司子公司湘潭步步高连锁超市有限责任公司与步步高投资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

《

房屋租赁协议

》

的独立意见

；

3

、

保荐机构意见

。

特此公告

。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541

证券简称：鸿路钢构 公告编号：

2012-033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的提案

，

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12

月

11

日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

《

安徽鸿路钢结构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度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1

、

召集人

：

本公司董事会

2

、

表决方式

：

现场记名投票

3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公司四楼会议室

（

安徽省合肥双凤开发区

）

4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

2012

年

12

月

26

日

（

星期三

）

上午

9:30

分

5

、

主持人

：

董事长商晓波先生

6

、

参加本次股东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8

名

,

代表股份

199,000,000

股

,

占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份的

74.25%

。

公司董事

、

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卢贤榕律师

、

徐兵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会议的召集

、

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二

、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过与会股东的认真审议

，

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

一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增加综合授信总额人民币

3.2

亿

元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199,000,0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内容详见公司发布的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

于

2012

年

12

月

11

日刊登在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鄄

info.com.cn

）。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的卢贤榕

、

徐兵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

认为

：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

、

本次会议的提案

、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

》

和

《

规范运作指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公司本次会议所

审议通过的决议合法

、

有效

。

《

安徽鸿路钢结构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

全文

详见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四

、

备查文件

1

、《

安徽鸿路钢结构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安徽天禾师事务所出具的

《

安徽鸿路钢结构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

3

、《

安徽鸿路钢结构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

特此公告

。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0108

证券简称：亚盛集团 公告编号：

2012-066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董事会于近期收到独立董事刘志军女士提交的辞呈

。

刘志军女士因个人原因提请

辞去公司独立董事

、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

。

刘志军女士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

任任何职务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

的有

关规定

，

该辞职申请将自本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填补其空缺后生效

。

刘志军女士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

，

认真履行独立董事的职责

，

勤勉尽责

，

充分行使

职权

，

为公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

在此

，

公司董事会对刘志军女士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

谢

！

特此公告

。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0

2012

年

12

月

27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0793

证券简称：华闻传媒 公告编号：

2012-078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29

日披露了

《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

因公司正在筹划非公

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公司股票自

2012

年

11

月

29

日起连续停牌

。

因有关事

项尚存不确定性

，

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

，

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

继续停牌

。

目前

，

公司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及法律顾问正在对拟购买资产进行尽职调查

，

公司聘请的

审计

、

评估机构正在对拟购买资产进行审计

、

评估等相关工作

。

为了促使本次重组的顺利实施

，

公司正在对相关业务和资产进行必要的整合

。

公司股票停牌期间

，

公司将积极开展各项工作

，

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333

证券简称：罗普斯金 公告编号：

2012-040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设备停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2

年

12

月

24

日接到苏州市相城区

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

紧急停气通知

》，

通知称由于气温骤降

，

进入用气高峰

，

天然气供应缺

口较大

，

根据天然气供气紧急预案

，

将对公司暂时停供天然气

。

根据通知要求

，

公司已关闭部分

相关设备并安排停产检修

。

自收到通知之日起至本公告发出时

，

公司尚未恢复供气

，

预计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可恢复供

气

，

届时部分已停产设备可恢复生产

。

公司现有常规产品安全库存

，

可在短期内满足客户订单需求

。

对于非常规或定制产品

，

公司

将通过外协加工方式来保证及时供货

。

本次部分设备停产将导致公司成本费用的增加

，

对公司

2012

年度经营业绩会产生一定影响

。

后续公司将根据恢复供气的具体情况

，

及时公告相关详情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

特此公告

。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600018

证券简称：上港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2-017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竞拍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

，

上海国际港务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

名

，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名

，

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

章程

》

及相关法律

、

法规的要求

。

会议采用记名投票方式

，

以

9

票同意

，

0

票弃权

，

0

票反对

，

审议

通过了

《

上海国际港务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共同竞买及合作开发地块的议案

》。

董事

会同意公司与威旺置业有限公司

（

中国中化集团公司旗下境外企业方兴地产

（

中国

）

有限公

司下属全资公司

）

组成联合体

，

共同参与海门路

55

号地块土地使用权的竞买

。

若成功竞得该

地块土地使用权

，

则董事会同意由双方共同出资组建项目公司

，

开发该地块

，

双方投资比例

/

竞买保证金比例

：

50%:50%

。

董事会授权公司总裁在董事会权限内参与本次竞买

，

并授权总裁

全权负责实施本次参与竞买土地使用权

、

项目公司组建及后续开发的一切事宜

。

2012

年

12

月

26

日

，

公司与威旺置业有限公司组成联合体在上海市南泉北路

201

号市土地

交易市场举办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中

，

竞得海门路

55

号地块

（

地块公告号

：

201218701

）

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

并与上海市土地交易事务中心签署了

《

成交确认书

》。

具

体情况如下

：

一

、

地块具体情况

1

、

地块公告号

：

201218701

2

、

地块位置

：

海门路

55

号地块

（

东至海门路

，

南至东大名路

，

西至公平路

，

北至东长治路

）

3

、

地块面积

：

40,577.40

平方米

4

、

用地性质

：

商办

5

、

使用年限

：

商业

40

年

、

办公

50

年

6

、

规划指标要求

：

容积率

：

6.0

；

绿地率

：

不小于

10%

（

以审定方案为准

）。

7

、

成交价格

：

人民币伍拾陆万捌仟万元

（

RMB5680000000

元

）

8

、

地块竞得人

：

上海国际港务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投资比例

50%

），

威旺置业有限公司

（

投资比例

50%

）。

威旺置业有限公司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

9

、

资金来源

：

公司本次竞买的土地使用权所需资金由公司自有资金解决

。

本次竞买土地使用权不构成关联交易

，

也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且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该宗土地用途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竞买取得的海门路

55

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将作为上海港国际客运中

心

、

国际航运服务中心项目的延伸和拓展项目的土地储备

，

建成后将与上述项目形成功能互

补

、

互动发展的局面

，

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

，

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提高股东回报

。

三

、

备查文件

1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

、《

成交确认书

》

特此公告

。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600163

证券简称：福建南纸 公告编号：

2012－048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土地收储进展情况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2

年

7

月

31

日

，

公司五届二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拟将公司拥有的厂区周边五

宗闲置工业出让地及地面附着物由南平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进行收储的议案

》，

会议同意将公

司拥有的厂区周边人工湖南侧地块

、

木片堆场地块

、

储灰库地块

、

双氧水地块

、

环城路废纸堆场

等五宗闲置地块及地面附着物由南平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进行收储

。

2012

年

8

月

10

日公司与南

平市收储中心下属公司南平市土地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

《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人工湖南

侧等五幅地块收储补偿协议

》。

根据公司与南平市收储中心下属公司南平市土地开发有限公司

签订的

《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人工湖南侧等五幅地块收储补偿协议

》

约定

，

2012

年

12

月

26

日公司收到上述收储补偿费人民币

5413

万元

。

特此公告

。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